
附件2

福建省县级医院临床重点专科建设要求

为加强福建省县级医院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和培育项目（以下简称“专科”）建设管理，制定本要求，用于指导各建设单位开展专科建设与管理工作，并作为专科建设中期评估和终末评审验收的依据。具体要求如下：

一、基础条件

（一）内、外、妇、儿等专业专科病床数≥30张，其他专科床位应能够满足当地需求。每张床位净使用面积应≥6平方米。医学影像科、病理科不要求床位，但业务用房面积应当能够满足业务需求，布局合理、整洁有序。

（二）专科设备应达到《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准》要求。

二、技术队伍

（一）学科带头人：应具备正高级技术职称，本科以上学历，能够掌握《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准》所列专科诊疗技术的85％以上，积极创新，建设期间至少应开展2项新技术、新项目；积极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建设期间发表统计源期刊论文不少于2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不少于1篇）。一般应担任所在地区医学会或医师协会该专业常委及以上职务，成为该专业省级专业委员会委员及以上职务。

（二）医师队伍：医师队伍配备合理，形成老中青医师各占一定比例的人才梯队，高级职称医师占比应≥20％，本科学历医师占比≥90％，年龄≥50岁的医师比例应≤40％。设有床位的科室，一般每名医师日均负担住院患者数量应≥2且≤5人。积极鼓励支持年青医师提升学历，外出进修学习。

（三）护理队伍：设有床位的科室，护士与床位比应≥1:0.5，具有大专学历护士比例≥30％。积极鼓励支持护士队伍提升学历，外出进修学习。

三、医疗服务能力与效率

1. 建设期间专科诊疗人次、出院人次、出院患者手术人次、微创手术比例应逐年增加。手术科室三、四级手术比例逐年提高（按照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三、四级手术参考目录），原则上应达到50％以上。

2. 专科平均住院日逐年降低，建设期间一般应降低0.5天以上；病床使用率应≥90％。

3. 能够开展《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准》所列所有专科诊疗技术。

4. 积极开展适宜新技术、新项目，较好解决辖区内群众医疗需求。建设期间至少开展2项新技术、新项目，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应达到一定数量。

四、医疗质量

1. 积极开展专科医疗质量控制指标监控。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各专科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对专科质量情况进行评价和监控，并持续改进。

2. 积极开展临床路径管理。结合本专业常见病、多发病，积极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入组率应达到90％，完成率达到70％，变异率应低于15％。

3. 加强临床合理用药管理。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60%、门诊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于30％，抗菌药物使用强度≤40DDD（呼吸科、感染性疾病科除外）。

4. 规范病案书写管理。按照《医疗机构病历书写规范》及时规范完成病历书写，病历书写按照《住院病案首页书写规范》规范填写病案首页，病案首页填写完整率和准确率应达到95％以上。

5. 加强医院感染控制，出院患者院内感染率、一类切口手术感染率应低于0.1％。加强围手术期管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逐年降低。

6. 建立专科随访制度，出院患者随访率≥30％。

五、教学科研

1. 积极参与医学生见习和实习教育。有条件专科的应积极申请规范化医师培训基地。已是规范化医师培训基地的应加强规范化医师培训，培训合格率应不低于80％。

2. 积极鼓励支持医师、护士开展科研，申报课题，撰写论文。

六、医疗辐射

1. 积极选派专科医师帮扶基层卫生机构提升专科服务能力；

2.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对本县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关医师进行专科诊疗知识培训；

3. 积极接收本县域或域外医疗机构医师进修培训。

七、组织管理

1. 医院制定以提高专科诊疗能力为总体目标的专科建设年度工作计划和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

2. 医院制定专科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计划，有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学科骨干选拔与激励机制，并认真组织实施。

3. 专科应按要求及时向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专科建设进展情况。

4.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专科所在医院应给予专科经费投入，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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